
北京理工大学实验室危险废物全流程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实验室危险废物全流程安全管理，消

除安全隐患，维护生态环境安全，保障校园师生身体健康，

规范我校实验室化学废弃物处置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修订）、《实验室危险

废物污染防治技术规范》（DB11/T 1368-2016）和《北京理

工大学实验室化学废弃物处置管理规定》（北理工办发

[ 2 0 1 8 ] 5 2 号）等文件要求，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条 本细则所指实验室危险废物为我校实验室在教学、

科研或开发活动中，化学、生物或材料等实验室产生的，列

入《国家危险废物目录》的化学品废弃物。包括无机废液、

有机废液，废弃化学试剂，含有或直接沾染危险废物的实验

室检测样品、废弃包装物、废弃容器、清洗杂物和过滤介质

等。

第二条 学校实验室危险废物全流程管理实行“源头控量、

分类收集、专人管理、定时转存、统一处置”的模式，按照

实验室危险废物处置流程（附件 1）实施。

第三条 实验室的安全责任人是本实验室危险废物的安全责

任人。实验室的安全责任人应对实验室内的自然房间指定专

人负责危险废物的管理工作。实验室危险废物报废处置有关

人员应熟知国家、学校相关规定，掌握实验室化学废弃物应



急处置方法，通过学校实验室安全准入培训并考核合格。实

验室也应对相关人员进行实验室级安全培训，有针对性地提

升相关人员安全素质。

第四条 实验室暂存危险废物位置和设施，应符合相关安全

规定。

（一）实验室应在合理位置（通风、避免堵塞通道、避免阳

光直射、远离火源和高温等）设置危险废物暂存区。

（二）不相容危险废物应分区暂存。危险废物暂存区须在显

著部位张贴“危险废物”警示标志（附件 2），并在外边界划

定警戒标线（附件 3）。

（三）危险废物暂存区应采取防渗漏、防流失、防扬散的“三

防”措施，对于液态和半固态化学废弃物，实验室应配备防

泄漏液体收集装置（如防溢容器、托盘等），容积应当大于

收集容器容积的 10%。

第五条 实验室危险废物分为液态危险废物和固态危险废物

两个类别。

（一）实验室液态危险废物分为有机废液和无机废液。其中

有机废液包括一般有机废液和含卤有机废液，无机废液包括

一般无机废液、废酸、废碱、含氰废液、含汞废液和重金属

废液。

（二）实验室固态危险废物包括：废弃化学试剂、废弃包装

物、废弃容器（如空试剂瓶、具塞广口瓶、容量瓶、烧瓶、



样品管、塑料离心管等）、废弃沾染物（如针管、针头、移

液枪头、碎玻璃、手套、口罩、滴管、滤纸等）和其他固态

废物。

（三）分类具有唯一性，某类废物只能属于上述分类中的具

体一类。

（四）实验室危险废物类别的判定可参照《实验室危险废物

分类判定流程》（附件 4）。

第六条 实验室危险废物应分类收集，应如实登记相关信息，

并为作业人员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装备，如手套、防护镜、

防护服、防毒面具或口罩等。

（一）收集容器应保持完好，破损后应及时更换。

（二）收集容器材质和衬里要与所盛装的危险废物相容（不

相互反应）。不同危险废物种类与一般容器的化学相容性见

GB 18597-2001 附录 B 表 1（附件 5）。

（三）实验室危险废物的收集、暂存和转运应按腐蚀性、毒

性、易燃性、反应性和感染性等危险特性对危险废物进行分

类。实验室液态危险废物主要成分混合后的结果与相容情况

见《实验室液态危险废物分类相容参考表》（附件 6）。

（四）产废量较大的实验室液态危险废物可采用学校化学废

弃物中转室配备的废液桶（25 L 左右）进行收集，产废量较

小的实验室液态危险废物可自行采用容积不超过 25 L 的、有



型的、带内外盖的、非铁（钢）制容器（玻璃、塑料试剂瓶

等）进行收集。

（五）实验室液态危险废物收集后，应及时将容器口封盖盖

好。液态实验室危险废物的收集容器须保留 15%的空间，避

免废液转运过程中出现遗洒。

（六）实验室固态危险废物中废弃化学试剂采用原包装存放，

标签完好且字体清晰可见；或采用容积不超过 5L 的、有型

的、带内外盖的、非铁（钢）制容器（玻璃、塑料试剂瓶等）

进行收集。

（七）实验室固态危险废物中废弃容器、废弃沾染物不得残

留化学品、干燥剂等，不得含有生活垃圾等杂物。如废弃容

器等中的试剂无法倾倒干净，应标明成分，作为废弃化学试

剂报送。废弃容器、废弃沾染物（针头除外）可用纸箱或塑

料袋收集，但运送中转室时应尽量将单个或多个放于纸箱中，

便于安全码放。废弃沾染物中的针头不能混放于其他实验室

固态危险废物中，应单独用纸箱或透明、有盖、塑料广口瓶

收集。

（八）实验室危险废物收集容器应粘贴北京理工大学实验室

危险废物内部标签（附件 7），并如实填写相关信息。北京理

工大学实验室危险废物内部标签可通过学校招标采购中心

的“化学品采购平台”中废液管理模块进行申请。实验室危

险废物内部标签应明确类别、主要成分（须用中文填写）、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信息，经学院、学校审核通过后，应及

时打印并粘贴，其中主要成分可实时更新补充。

（八）实验室危险废物收集容器应随附一份《实验室危险废

物分类投放登记表》（附件 8）。每次投放实验室危险废物时，

应如实登记类别、主要成分、数量、收集日期等信息，避免

性质相抵触的实验室危险废物混合收集。《实验室危险废物

分类投放登记表》一式两联（可复印），正联由产废实验室

留存五年，副联随收集容器交至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单位。

第七条 实验室危险废物负责人应对暂存区位置和设施设置

情况，收集容器和防溢容器密封、破损、泄漏情况，标签粘

贴及投放登记表填写情况，以及暂存期限情况等定期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消除隐患。

第八条 实验室危险废物应按学校要求安全及时运送至各校

区化学废弃物中转室（以下简称“中转室”）。

（一）实验室危险废物运送人员应穿戴个人防护用品，携带

必要的应急物资，如口罩、手套、收集工具等。

（二）在运送实验室危险废物前，运送人员应仔细检查，确

保封盖严密不会渗漏、扬散，确认收集容器上牢固粘贴“北

京理工大学实验室危险废物内部标签”和《实验室危险废物

分类投放登记表》副联，避免掉落。

（三）在运送过程中，运送人员应采用推车等运输工具，采

取防遗洒措施，乘货梯上下楼，避免从实验楼主出入口进出，



注意低速慢行。液态或半固态桶装化学废弃物应单层放置，

箱装化学废弃物不应码放超过两层。

（四）在运送至中转室时，运送人员应遵守秩序，排队等候

查验，查验合格后方可交接离开。

（五）各校区中转室的位置和开放时间参见其他通知。

第九条 注意事项

（一）学校化学废弃物中转室不具备暂存爆炸品、剧毒品的

基础设施条件。

（二）学校化学废弃物中转室暂不能处置陶瓷、铁（钢）制

物品。

（三）对于含氰废液、含汞废液、重金属废液，需单独向有

资质公司申请处置，先由实验室妥善保存，待相关手续办理

完成后再进行运送处置。

第十条 特别说明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对于以下行为，生态环境部门一旦查

实，将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1、未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的；

2、擅自倾倒、堆放危险废物的；

3、未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

物或者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的；



4、未经安全性处置，混合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具

有不相容性质的危险废物的；

5、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危险废物扬散、流失、

渗漏或者其他环境污染的；

6、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危险废物的；

7、其他违法行为。

（二）如不按上述要求及时落实危险废物管理的，后果

自行承担。

第十一条 本细则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实验室危险废物处置流程

2.“危险废物”警示标志

3.警戒标线

4.实验室危险废物分类判定流程

5.不同危险废物种类与一般容器的化学相容性表

6.实验室液态危险废物分类相容参考表

7.北京理工大学实验室危险废物内部标签

8.实验室危险废物分类投放登记表



附件 1：实验室危险废物处置流程



附件 2：“危险废物”警示标志



附件 3：警戒标线

（标准要求） （可以暂用）



附件 4：实验室危险废物分类判定流程



附件 5：不同危险废物种类与一般容器的化学相容性表



附件 6：实验室液态危险废物分类相容参考表



附件 6：北京理工大学实验室危险废物内部标签

注：1.可通过“化学品管理平台”申请通过审核后打印；

2.字体为黑色，底色应为醒目的桔黄色。



附件 7：实验室危险废物投放登记表

编号：

实验室危险废物分类投放登记表

实验室： 校区 学院 号楼 房间

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类

别

液态

废物

□有机废液 一般有机废液 含卤有机废液

pH 值：

□无机废液
一般无机废液 废酸 废碱

含氰废液 含汞废液 重金属废液

□固态废物
废弃包装物 □废弃容器 废弃沾染物

废弃化学试剂 其它固体废物

序

号
主要成分（中文名） 数量

单位

（ml、g）
投放日期 投放人

注 1：“类别”只能选择一种；

注 2：“主要有害成分”应按照环境保护部《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中的化学物质中文名

称或中文别名填写；

注 3：“pH 值”是指液态废物收集容器中废液的最终 pH 值；

注 4：编号应与危险废物标签编号一致；

注 5：《实验室危险废物分类投放登记表》一式两联（可复印），正联由产废实验室留存五

年，副联随收集容器交至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单位。


